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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ONIC INDUSTRIES HOLDINGS LIMITED
東力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tonic.com.hk

及http://www.irasia.com/listco/hk/tonic

（股份代號：978）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東力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去
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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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2 436,823   1,359,266

銷售成本  (695,127 ) (1,277,364 )
    

毛（損）╱利  (258,304 )  81,902

出售物業之收益  6,496   29,254

其他收入及收益  14,718  221

銷售及分銷成本  (850 ) (2,208 )

行政支出  (27,616 ) (42,438 )

融資成本  (9,616 ) (16,503 )
    

除稅前（虧損）╱溢利 3 (275,172 ) 50,228

稅項 4 10,807  (504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溢利  (264,365 )  49,724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1,386  1,05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262,979 ) 50,782
    

中期股息  無  無
    

每股中期股息  不適用  不適用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5

 • 基本  

   －期內（虧損）╱溢利  (24.9)仙  4.8仙
   －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24.9)仙  4.7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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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虧損）╱溢利 (262,979 ) 50,782

其他全面收入：
折算境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307  5,736

出售時撥回 344  190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62,328 ) 5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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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份    資產  外匯波動    擬派

 股本  溢價賬  繳入盈餘  重估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末期股息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105,789  71,388  280  97,711  7,180  104,332  －  386,680

匯兌調整 －  －  －  －  307  －  －  307

出售時撥回 －  －  －  (2,892 ) －  3,236  －  344

期內虧損淨額 －  －  －  －  －  (262,979 ) －  (262,979 )
               

期內及於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之全面收入總額 105,789  71,388  280  94,819  7,487  (155,411 ) －  124,352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105,789  71,388  280  98,165  8,463  277,665  －  561,750

匯兌調整 －  －  －  －  5,736  －  －  5,736

出售時撥回 －  －  －  (1,364 ) －  1,554  －  190

期內純利 －  －  －  －  －  50,782  －  50,782
               

期內及於二零零八年九月
 三十日之全面收入總額 105,789  71,388  280  96,801  14,199  330,001  –  61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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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3,026  661,300

 預付土地租賃款  36,022  41,091

 無形資產  6,440  10,34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訂金  53  53
    

  675,541  712,789
    

流動資產
 存貨  150,698  353,832

 應收賬款及票據 6 41,059  68,495

 應收保付代理賬款 7 23,835  53,39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2,023  16,418

 預付土地租賃款  778  90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4,512  2,592

 可收回稅項  1,092  －
 衍生金融工具  －  382

 現金及銀行結存  4,604  36,758
    

  248,601  532,78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8 311,011  342,022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48,005  43,548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82,731  284,033

 應收保付代理賬款之銀行貸款  15,484  53,394

 應付稅項  3,103  21,265
    

  660,334  744,262
    

流動負債淨額  (411,733 ) (211,482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3,808  501,307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87,021  61,144

 遞延稅項負債淨額  52,435  53,483
    

  139,456  114,627
    

  124,352  386,68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9 105,789  105,789

 儲備  18,563  280,891
    

  124,352  38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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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42,612 ) 28,695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23,792  7,569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13,514 ) (12,861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增加 (32,334 ) 23,403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6,733  26,732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589 ) 248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190 ) 50,383
   

代表：
 現金及銀行結存 4,604  50,383

 銀行透支，有抵押 (10,794 ) －
   

 (6,190 ) 5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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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a.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產生虧損淨額港幣262,979,000元，而於二零零
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額約港幣411,733,000元。為改善本集團財務狀況、
即時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以及維持本集團持續經營，本集團將採取下列措施：(i)安排額
外銀行貸款；(ii)安排投資者向本集團注資，以擴大股本基礎；及(iii)縮減營運規模。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具備充裕營運資金，以撥付其業務營運及財務承擔，因此信納
本集團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乃屬恰當。綜合財務報表並無計及倘本集團未能持續
經營業務而可能需要就資產與負債賬面值及分類作出之任何調整。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並未經核數師審閱，惟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1b.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編製。除以下影響本集團及於本
期財務報表首次採用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
會計準則和詮釋）外，編製該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八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列報方式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股份支付－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改進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估內置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度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造協議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海外業務投資淨額
 －詮釋第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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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開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採納。
除下文所述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外，採納新訂╱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所編製及呈列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
響。因此，概無確認任何前期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引進財務報表呈列及披露方式之變動。該經修訂準則將擁有
人及非擁有人之權益變動分開。權益變動表僅載入與擁有人進行交易之詳情，而所有非擁
有人之權益變動則以單獨項目呈列。此外，此準則亦引入全面收入表，其中於損益確認之
所有收支項目，連同所有其他直接於權益確認之已確認收支項目，以單一報表或是兩份相
連報表呈報。本集團已選擇採用兩份報表呈報。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列明實體應當如何依據行
政經營決策者就決定如何在各分部間進行資源分配和評估其表現所獲得有關該實體組成分
部之資料報告其業務分類的資料。由於在本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若干比較
金額已予重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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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僅從事消費電子產品生產及買賣之業務。根據本集團期內採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以客戶所在地（銷售目的地）為基礎，確定五個經營分部，包括
中國大陸、歐洲、美洲及亞洲。該等分部因彼此間風險和回報有別而獨立分開管理。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各經營分部的收入及業績如下：

 收入 分部業績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大陸 228,887  197,362  (55,602 ) 242

歐洲 67,656  218,547  (67,979 ) 13,970

美洲 124,301  973,340  (118,964 ) 62,865

亞洲及其他地區 15,979  156,457  (16,995 ) 9,978
       

 436,823  1,545,706  (259,540 ) 87,055
   

其他收入     22,391  27,996

未分配公司開支     (27,725 ) (46,965 )

財務開支     (9,615 ) (16,654 )
       

除稅前（虧損）╱溢利     (274,489 ) 51,432

稅項     11,510  650
       

期內（虧損）╱溢利     (262,979 ) 5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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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商標攤銷 －  141

研究及開發成本攤銷 3,905  5,867

折舊 25,112  32,991

計息銀行借貸之利息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9,616  16,50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51
   

出售物業之收益 (6,496 ) (29,254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公平值
 虧損 (1,920 ) 1,200

利息收入 (12 ) (71 )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零八年：
16.5%）計提。源於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法例、
詮釋及相關常規以當地現行稅率計算。

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港幣262,979,000元（二零零八年：
溢利港幣50,782,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057,889,962股（二零零八年：
1,057,889,962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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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收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本集團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日 22,833  45,221

31至60日 7,137  7,948

61至90日 299  11,192

超過90日 10,790  4,134
   

 41,059  68,495
   

本集團與客戶所訂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及即期信用狀方式，信貸期一般為30日，主要客戶
的信貸期則最多為90日。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及票據為免息，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7. 應收保付代理賬款
於結算日，本集團應收保付代理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日 －  23,493

31至60日 －  7,276

61至90日 －  12,993

超過90日 23,835  9,632
   

 23,835  53,394
   

應收保付代理賬款之到期日介乎60至90日。並無就應收保付代理賬款作出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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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本集團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日 50,092  123,488

31至60日 36,722  24,509

61至90日 7,299  7,346

超過90日 216,898  186,679
   

 311,011  342,022
   

本集團之應付賬款為免息，並以30日至120日之記賬方式結付。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
平值相若。

9. 股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
 3,000,000,000股（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3,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3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057,889,962股（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1,057,889,962股）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105,789  10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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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本集團前客戶湯姆遜有限公司（「原告人」）透過香港高等法
院對本公司及其兩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數碼產品有限公司及東力電子有限公司（統稱
「被告人」）發出傳訊令狀，就有關（其中包括）原告人退回貨品要求退款的爭議，追討為數
4,289,664.15美元（約港幣33,244,897.16元）連同利息的賠償。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以原告人不就本集團售出及提供之貨品支付及償付金額為數300,000美元（約港
幣2,500,000元）而向原告人提出反索償（「反索償」）。原告人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七日提
交答辯書及反索償之抗辯書。於此等財務報表批准日期，與訟各方將嘗試於排期審訊前著
手解決非正審事宜。董事認為，案件仍處於初步階段，推測有關申索結果仍尚過早，因此
並無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J.C. Electronics Co. Limited透過香港高等法院就所售出及已交
付貨品為數分別港幣4,743,443.67元及港幣10,541,664.26元，向兩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
力電子有限公司及東力商務發展有限公司發出傳訊令狀。由於已提出抗辯，且案件仍處於
初步階段，推測結果仍尚過早，故並無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二日，超偉企業有限公司透過香港區域法院就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為
數85,987.45美元（約港幣666,230.76元），向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電子有限公司（「東力電
子」）發出傳訊令狀。東力電子現正擬定抗辯書。由於爭議仍處於初步階段，故並無作出撥
備。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電子有限公司（「東力電子」）及東力數
碼產品有限公司（「東力數碼」）透過香港高等法院分別就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向前客戶Alco 

Holdings Limited發出傳訊令狀，牽涉金額分別就東力電子及東力數碼而言為數820,912.06

美元（約港幣6,360,426.64元）及288,977美元（約港幣2,238,993.80元）。案件仍處於交換文
件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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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四日，Multimedia Devices Limited透過香港高等法院就退回貨品分別
向兩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電子有限公司（「東力電子」）及東力數碼產品有限公司（「東力
數碼」）發出傳訊令狀，牽涉金額分別就東力電子及東力數碼而言為數1,167,598.78美元（約
港幣9,046,555.35元）及213,146.70美元（約港幣1,651,460.63元）。東力電子及東力數碼現
正擬定抗辯書。由於爭議仍處於初步階段，故並無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間接全資附屬公司Technotrend Trading Limited透過香港高
等法院就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為數2,541,464.29美元（約港幣19,691,265.32元），向前客戶
Technotrend GmbH發出傳訊令狀。案件仍處於向Technotrend GmbH送達傳訊令狀階段。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Stmicroelectronics Asia Pacific PTE Limited透過香港高等法
院就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為數279,741.70美元（約港幣2,167,438.69元），向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東力電子有限公司（「東力電子」）發出傳訊令狀。東力電子現正擬定抗辯書。由於爭議
仍處於初步階段，故並無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Fung Shing Steel Company Limited透過香港區域法院就所售
出及已交付貨品為數港幣429,364.73元，向直接全資附屬公司金萊發展有限公司（「金萊」）
發出傳訊令狀。金萊現正擬定抗辯書。由於爭議仍處於初步階段，故並無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Max Components Limited透過香港區域法院就所售出及已交
付貨品為數56,346.30美元（約港幣436,571.13元），向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商務發展有限
公司（「東力商務發展」）發出傳訊令狀。東力商務發展現正擬定抗辯書。由於爭議仍處於初
步階段，故並無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Lucky Harvest (HK) Company Limited透過香港高等法院就
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金額為數港幣1,121,066.24元，向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電子
有限公司（「東力電子」）發出傳訊令狀。東力電子現正擬定抗辯書。由於爭議仍處於初步階
段，故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Yan Hsin Da Electronics Limited透過香港區域法院就所售出及
已交付貨品為數31,395.6美元（約港幣243,315.9元）向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科技有
限公司（「東力科技」）發出傳訊令狀。東力科技現正擬定抗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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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擔
(a) 有關固定資產之資本承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設備及工具 53  53
   

(b)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用作對沖應付美元款項之未平倉遠期貨幣
合約之名義值合共約為港幣23,000,000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62,000,000元）。

12.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期內之呈報及會計處理方式。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期內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港幣437,000,000元，除息、
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港幣(236,000,000)元及股東應佔虧損港幣263,000,000元，去年
同期則分別為港幣1,546,000,000元、港幣107,000,000元及港幣51,000,000元。

業務回顧
於二零零九年期間，本集團繼續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陰霾影響。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
銷售，特別是對歐美市場之出口銷售下跌達82%，加上信貸緊縮，令營運資金壓力增
加。此外，美國政府停止對消費者購買數碼機頂盒提供補貼，此舉進一步打擊市場上機
頂盒的銷情。本集團亦已於去年結束家庭電器部門之業務，該部門佔去年同期銷售總額
約12%。

期內，儘管出口銷售下降，本集團機頂盒在本銷方面繼續維持增長。受惠於中國政府實
施之家電下鄉政策，為農村家庭購買家庭電器提供補貼，本集團之機頂盒及其他電子產
品在本銷市場上仍有一定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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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虧損主要受下列因素影響：

首先，銷售額較去年同期下跌72%，不敷應付本集團之固定成本。固定生產成本並無如
願下降，致使出現巨額經營虧損。本集團已著手精簡其業務營運，務求盡量減省生產成
本。

其次，本集團於期內決定暫停中國若干廠房的業務，並遵照現行會計準則撇銷若干存貨
港幣108,000,000元。

前景
預期本銷市場將持續穩定增長，因此本集團在未來數年將專注於推動本地銷售。本集團
最終將會關閉所有虧蝕的公司，以確保本集團以最佳規模經營。本集團積極尋求良策，
以將業務轉虧為盈以及增加營運資金。

業務發展
本集團將專注於本銷市場，並繼續開發高端機頂盒。本集團將發展其自身品牌的電器產
品，並售予農村家庭。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資產淨值約為港幣124,000,000元（二
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387,000,000元），包括主要以港幣計值的現金及銀行結
存約港幣5,000,000元（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37,000,000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貿易應收賬款結餘約為港幣65,000,000元（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122,000,000元），包括應收保付代理賬款港幣24,000,000元（二零零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港幣53,000,000元）。應收保付代理賬款有信貸保險保障，而所
有其他貿易應收賬款均屬信用證形式。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合共約港幣385,000,000元（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399,000,000元），當中約港幣382,000,000元為銀行借貸及約港幣
3,000,000元為融資租賃承擔。借貸以港幣計值，並主要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計息。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借貸淨額除股東資金計算）為306%（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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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均以美元結算，故所面對外匯波動風險不大。本
集團就外匯風險設有自然對沖策略，並堅守不參與投機活動之政策。此外，本集團本銷
所得之人民幣可抵銷其於中國廠房的人民幣開支。

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約港幣171,000,000元（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港幣220,000,000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預付土地租賃款已作為
一般銀行信貸之抵押品。

訴訟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本集團前客戶湯姆遜有限公司（「原告人」）透過香港高等法
院就（其中包括）有關退回貨品的爭議，向本公司及其兩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數碼產
品有限公司及東力電子有限公司（統稱「被告人」）發出傳訊令狀，追討為數4,289,664.15

美元（約港幣33,244,897.16元）連同利息的賠償。被告人已提交抗辯書及提出反索償，
而原告人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七日提交答辯書及反索償的抗辯書。原告人的申索乃關於
（其中包括）原告人要求東力數碼有限公司就所售出及已交付之貨品作出退款。根據原告
人答辯的訴訟案及被告人現時所獲悉資料，被告人就有關申索之抗辯具充分理據。與訟
各方現正嘗試於排期審訊前著手解決非正審事宜。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J.C. Electronics Co. Limited透過香港高等法院就所售出及已
交付貨品為數分別港幣4,743,443.67元及港幣10,541,664.26元，向本公司兩家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東力電子有限公司及東力商務發展有限公司發出傳訊令狀。由於已提出抗辯，
且案件仍處於初步階段，故推測結果仍尚過早。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二日，超偉企業有限公司透過香港區域法院就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
為數85,987.45美元（約港幣666,230.76元），向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電子有限
公司（「東力電子」）發出傳訊令狀。東力電子現正擬定抗辯書。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電子有限公司（「東力電子」）
及東力數碼產品有限公司（「東力數碼」）透過香港高等法院分別就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向
前客戶Alco Holdings Limited發出傳訊令狀，牽涉金額分別就東力電子及東力數碼而言
為數820,912.06美元（約港幣6,360,426.64元）及288,977美元（約港幣2,238,993.80元）。
由於仍在交換文件，故訴訟仍處於初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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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四日，Multimedia Devices Limited透過香港高等法院就有關退回
貨品分別向本公司兩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電子有限公司（「東力電子」）及東力數碼產
品有限公司（「東力數碼」）發出傳訊令狀，牽涉金額分別就東力電子及東力數碼而言為數
1,167,598.78美元（約港幣9,046,555.35元）及213,146.70美元（約港幣1,651,460.63元）。
東力電子及東力數碼現正擬定抗辯書。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Technotrend Trading Limited

透過香港高等法院就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為數2,541,464.29美元（約港幣19,691,265.32

元），向前客戶Technotrend GmbH發出傳訊令狀。案件仍處於向Technotrend GmbH送
達傳訊令狀階段。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Stmicroelectronics Asia Pacific PTE Limited透過香港高等
法院就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為數279,741.70美元（約港幣2,167,438.69元），向本公司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電子有限公司（「東力電子」）發出傳訊令狀。東力電子現正擬定抗辯
書。鑑於爭議尚處於初步階段，故於結算日後，並無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作出撥
備。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Fung Shing Steel Company Limited透過香港區域法院就
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為數港幣429,364.73元，向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金萊發展有限
公司（「金萊」）發出傳訊令狀。金萊現正擬定抗辯書。鑑於爭議尚處於初步階段，故於結
算日後，並無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Max Components Limited透過香港區域法院就所售出及
已交付貨品為數56,346.30美元（約港幣436,571.13元），向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
力商務發展有限公司（「東力商務發展」）發出傳訊令狀。東力商務發展現正擬定抗辯書。
鑑於爭議尚處於初步階段，故於結算日後，並無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Lucky Harvest (HK) Company Limited透過香港高等法
院就所售出及已交付貨品為數港幣1,121,066.24元，向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電
子有限公司（「東力電子」）發出傳訊令狀。東力電子現正擬定抗辯書。鑑於爭議尚處於初
步階段，故於結算日後，並無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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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日，Yan Hsin Da Electronics Limited透過香港區域法院就所售出
及已交付貨品為數31,395.6美元（約港幣243,315.9元），向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東力
科技有限公司（「東力科技」）發出傳訊令狀。東力科技現正擬定抗辯書。由於爭議尚處於
初步階段，故於結算日後，並無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作出撥備。

僱員關係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約2,400名（於二零零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3,700名）員工。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薪金及工資合共約為港
幣49,00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港幣93,000,000元）。本集團
一般根據市況、個別員工的資歷及表現釐定員工薪酬組合。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向
僱員提供其他褔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團體醫療保險及團體個人工傷意外保險。
僱員亦可獲授由董事會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酌情授出的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與本集團管理層討論審核、內部
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期內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在確保高水準企業管治方面不遺餘力。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遵守當中所載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存在下列偏離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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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能應有所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凌
先生身兼本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規劃以及管理董事會事
務。董事會認為，此架構有助業務更有效運作並提升營運效率。董事會相信，委任凌先
生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對本集團的業務前景有利。

守則條文第A.4.1條訂明，非執行董事應委以特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本公司其中一
名現任非執行董事彭漢中先生（其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然而，非執
行董事須遵守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以達致具有特定
任期之相同目標。

守則條文第A.4.2條訂明，包括獲委以特定任期者在內之每名董事，均須最少每三年輪
值告退一次。遵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16條，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最接近
但不少於總人數三分一之董事（主席或董事總經理或聯席董事總經理除外）應輪值告退，
惟每名董事（包括獲委以特定任期者）必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董事會認為，主席
兼董事總經理凌先生不應受輪值告退規定所限，以確保領導層持續性及本公司的穩定發
展。

有關本集團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之情況，連同任何偏離之原因，
均載列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刊發之二零零九年年報所載企業管治報告
內。

代表董事會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凌少文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凌少文先生、黃其昌先生、李鳳貞女士及林桂
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彭漢中先生、鄭曾偉先生及鍾慶華博士。


